[bookmark: _GoBack]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公平竞争审查自查表

项目名称：                               
招标单位（盖章）：
	序号
	审查内容
	审查情况
	备注

	1
	是否设置的限制、排斥不同所有制企业参与招投标的规定，以及虽然没有直接限制、排斥，但实质上起到变相限制、排斥效果的规定
	
	

	2
	是否限定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的所有制形式或者组织形式，对不同所有制投标人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标准
	
	

	3
	是否设定企业股东背景、年平均承接项目数量或者金额、从业人员、纳税额、营业场所面积等规模条件
	
	

	4
	是否设置超过项目实际需要的企业注册资本、资产总额、净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利润、授信额度等财务指标
	
	

	5
	是否设定明显超出招标项目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的过高的资质资格、技术、商务条件或者业绩、奖项要求
	
	

	6
	是否将国家已经明令取消的资质资格作为投标条件、加分条件、中标条件
	
	

	7
	是否在国家已经明令取消资质资格的领域，将其他资质资格作为投标条件、加分条件、中标条件
	
	

	8
	是否将特定行政区域、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投标条件加分条件、中标条件
	
	

	9
	是否将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商会或者其他机构对投标人作出的荣誉奖励和慈善公益证明等作为投标条件、中标条件
	
	

	10
	是否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原产地、供应商或者检验检测认证机构(法律法规有明确要求的除外)
	
	

	11
	是否要求投标人在本地注册设立子公司、分公司、分支机构在本地拥有一定办公面积，在本地缴纳社会保险等
	
	

	12
	是否对仅需提供有关资质证明文件、证照、证件复印件的,要求必须提供原件
	
	

	13
	是否对按规定可以采用“多证合一”电子证照的，要求必须提供纸质证照
	
	

	14
	是否以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作为确定投标人经营资质资格的依据
	
	

	15
	是否将投标人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采用某种特定表述或者明确记载某个特定经营范围细项作为投标、加分或者中标条件
	
	

	16
	投标保证金收取金额是否超过法律法规规定标准（《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三十七条“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项目估算价的2%，但最高不得超过80万元”；《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法》第二十四条“保证金数额不得超过勘察设计估算费用的2%，最多不超过10万元”）
	
	

	17
	是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其他妨碍公平竞争的情形
	
	


审查人签字：                                审查时间：    年    月   日
备注：1.在审查情况中填写是或否，如“是”请务必在备注栏说明具体情况；2.项目名称必须与招标公告中的名称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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